
植物保护学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实施细则

为确保我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依法依规进行，根据《教
育部关于印发<202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的通知》(教学函
(2022) 2 号)、教育部部署 202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视频工作会议
精神、辽宁省招生考试委员会有关要求，以及沈阳农业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
招生复试工作会议精神，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植物保护学院 2022 年硕士研究
生招生复试录取办法。

一、总则
1. 招生复试录取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
讲话精神，在确保安全性、公平性和科学性的基础上，统筹考虑本地疫情防控形
势和我校实际情况，努力做好我校 2022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

2. 招生复试录取工作应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做到政策透明、规
则科学、程序公正、结果公开、监督机制健全，切实维护广大考生的合法权益。

3. 植物保护学院各学科专业切实重视此项工作，坚持“按需招生、德智体
美劳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宁缺毋滥”的原则，切实发挥复试作用，强化复试考
核筛选功能，保证研究生录取质量。

4. 网络远程复试工作将采取“一平台”、“两识别”、“三随机”和“四
对比”的原则，即远程复试平台，“人脸识别”和“人证识别”相结合，考生复
试次序随机抽取、复试评委从导师库中随机抽取、复试试题从试题库中随机抽取，
“四对比”即考生资格审查比对报考库、学籍学历库、人口信息库和诚信档案库。

二、复试组织与管理
1. 植物保护学院招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工作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依据已掌握生源和完成分配计划任务所需制定细

则，一专业一策，复试专家库建设，复试考核科目、评分标准、程序并组织实施，
保管试题库，审核并妥善保存各招生复试专家组的复试记录、结果和考生的其他
情况，通知考生参加复试、进行资格审查，确定调剂复试名单报研招办审定、备
案，负责确定拟录取名单报研招办审定，负责对参加复试而未予录取考生的必要
解释和遗留问题的处理。

2. 植物保护学院招生复试工作专家组名单
招生复试专家组职责：负责网络远程复试的考核工作。负责建立相应复试科

目试题库，在复试前提交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试题库内的试题量原则上满足
复试考生“一人一卷”需求。招生复试专家组成员在复试现场独立评分。复试专



家组组长在复试前应召开招生复试专家组会议，明确工作纪律和工作程序、评判
规则和评判标准，规范其工作行为，明确复试人员在复试工作中的任务分工。

3. 植物保护学院招生复试工作秘书组名单
4.植物保护学院招生复试工作督导组名单
复试演练，3月 26 日-27 日，复试培训，全过程模拟远程复试“数据转换

-复试考务-远程复试-成绩上报”，各复试小组组织演练，查缺补漏，优化复试
工作。视频材料采集和纸质版综合记录，复试小组填写每位考生的评语并给出评
定的成绩。复试完毕后试题、录音录像文件、及复试记录要交到研招办统一保存，
至少一年。

复试采取差额形式，复试比例为拟招考录取计划数的 120%，生源不足学
科（专业）除外。
一专业一策：
（1） 植物病理学专业招生名额 42人，上线 41人，推免 1人，不用差额复试，

使用腾讯会议进行网络复试。
（2）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专业招生名额 13人，上线 11人，推免 2人，不用

差额复试，使用腾讯会议进行网络复试。
（3） 农药学专业招生名额 23人，上线 21人，推免 3人，需要进行差额复试，

使用腾讯会议进行网络复试。
（4） 有害生物与环境安全专业招生名额 1人，上线 0人，推免 1人，不用进

行复试。
（5） 植物保护专业硕士，全日制专硕招生名额 59人、上线 17人，非全日制

专硕招生名额 28人、上线 8人，均不需要差额复试，但需要调剂，使用
腾讯会议进行网络复试。

三、资格审查
1．研招办负责会同技术平台提供方，积极运用“人脸识别”、“人证识别”

等技术，通过综合对比报考库、“学籍学历库”、“人口信息库”“考生考试诚
信档案库”等信息，对考生身份进行检查核验。

2. 根据我校研招网上发布的确定第一志愿考生复试名单，学院组织工作人
员通过网络采集电子信息的方式对考生复试资格进行远程审查，审查内容包括以
下材料的相应电子版（考生需按材料顺序生成 PDF文档一份，并命名为“全日
制/非全日制-专业-姓名”提交），请考生务必于 3月 26日 8:00 前将电子版材
料发送给复试组秘书（请保持电话畅通，秘书会联系建立各专业复试微信群和
QQ群）。

审查内容包括以下材料的相应电子版（PDF或 JPG格式）：
（1）初试准考证；
（2）身份证原件；
（3）应届本科毕业生的学生证原件、从教育部学信网下载的《教育部学籍

在线验证报告》；

mailto:414291682@qq.com。邮件名称请和PDF文档名字一致。新生开学后三个月内，学校将对所有考生相关材料原件进行复查，对复核不合格的，取消录取资格，做退学处理。


（4）非应届本科毕业生的本科毕业证和学位证原件，学信网下载的《学历
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教育部学历认证中心出具的“学历认证报告”，在境外
获得学历证书的考生的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认证；

（5）政治审查表（可于入学时提交）；
（6）考生自愿提供的获奖证明及发表的学术成果材料等（大学外语四六级

合格证书或大学外语四六级成绩单）；
（7）其他（非全日制专业硕士的考生需要提交三方协议等）。
3. 资格审核材料一律通过网络采集电子信息的方式进行审核。新生开学后

三个月内，学校对所有考生相关材料原件进行复查，对复核不合格的，取消录取
资格，做退学处理。

4.资格审核材料发给复试组秘书老师。截止时间 3月 26 日 8:00，逾期视
为放弃。如有放弃参加复试考生，要求必须提供本人手写签字的放弃说明扫描材
料。

四、远程复试时间、比例及内容
（一）复试时间安排

本年度复试时间为 3月 26日-4 月 30日，具体安排如下。
1.复试演练阶段：3月 26日-27 日，学院组织全过程模拟远程复试，查缺补

漏，优化复试工作。
2.第一阶段复试：3月 28日-29 日，第一志愿考生远程复试工作（各专业具

体复试时间见表 1）。
3.第二阶段复试：4月 1日-4 月 30日，根据第一阶段复试拟录取结果，开

展第二批调剂考生复试录取工作。
4.破格考生复试：4月 15日-4 月 30 日，未完成招生计划的专业，在正常

调剂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同时开展破格考生复试。
5.硕士拟录取审查：5月 6日-5 月底，研究生院负责核查和公示拟录取名

单。
表 1 各专业复试时间安排

类别 专业 时间 会议号 复试平台 备注

学硕

植物病理学
3月 28日
8：30

腾讯视频
会议

请考生
复试前
做好相
关设备、
软件测
试以及
其他相
关准备。
复试当
天在群

农药学
3月 28日
8：30

腾讯视频
会议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3月 28日
8：30

腾讯视频
会议

全日
制、非
全专硕

植物保护
3月 28日
8：30

腾讯视频
会议



里耐心
等待。

（二）复试形式
复试采取差额形式，复试比例为拟招考录取计划数的 120%，生源不足学科

（专业）除外。
（三）复试和内容

本年度复试方式采取远程网络综合测试方式进行。复试内容包括专业测试和

综合面试，以网络综合测试形式进 行。 网络综合测试成绩即为复试成绩。
网络综合测试满分100 分，60分以上（含 60分）为及格，不及格者不予录取。
网络综合测试内容坚持一专业一策，一般包含以下三个基本方面。

1.专业测试问答（50 分）
本部分主要考察考生对所报考专业复试科目相关理论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

度。①专业基础知识，考察考生对专业基础知识、概念和原理的掌握和运用程度。
②专业知识技能，全面考核考生对本学科（专业）理论知识和应用技能掌握程度，
利用所学理论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本学科专业发展动态的了解。③
专业创新能力与运用，考核考生在本专业领域展示出的发展潜力和创新潜能。

2.专业素质和能力（40分）
①大学阶段学习情况及成绩；②全面考核考生对本学科（专业）理论知识

和应用技能掌握程度，利用所学理论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本学科发
展动态的了解以及在本专业领域发展的潜力；③外语听说能力；④创新精神和创
新能力。

3.综合素质和能力（满分 10 分）
①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等；②本学科（专业）以外的学习、科研、社

会实践（学生工作、社团活动、志愿服务等）或实际工作表现等方面的情况；③
事业心、责任感、纪律性（遵纪守法）、协作性和心理健康情况；④人文素养；
⑤举止、表达和礼仪等。

4.心理素质测试
心理素质测试采用远程网上问卷方式，测试结果不作量化计入总成绩，但

考核结果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5.各专业的专业素质和能力测试的试题库内容
植物病理学专业：普通植物病理学基础知识+农业植物病理学专业知识+植

物病理学实验操作技能测试+创新潜能测试。专家组成员根据考生回答情况现场
独立评分。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专业：普通昆虫学基础知识+农业昆虫学专业知识+昆
虫学实验操作技能测试+创新潜能测试。专家组成员根据考生回答情况现场独立
评分。

农药学专业：主要内容涉及到农药合成、生物活性测定、剂型加工与使用
技术、作用机制与毒理、残留分析、环境毒理等方面的知识，基础知识+专业知
识+实验操作与创新潜能。专家组成员根据考生回答情况现场独立评分。



植物保护专业硕士：植物保护基础知识+植物保护专业知识+植物保护实验
操作技能测试+创新潜能测试。专家组成员根据考生回答情况现场独立评分。
（四）网络综合测试具体要求：

1.网络综合测试内容通过面试问答的形式进行。每名考生网络综合测试时间
不少于 20分钟。指定 1名秘书做复试记录，复试小组对每名考生的作答情况要
有现场记录和评语，并妥存备查。

2.复试小组在网络综合测试前要召开会议，明确流程。复试专家组成员须现
场独立评分，计算平均分，评分高于或低于平均分的 10％（不含 10％）时，视
为该分数无效，去掉后，重新计算平均分。

3.网络综合测试要进行视频材料采集和纸质版综合记录，采集及记录由复试
工作人员负责。复试小组填写每位考生的评语并给出评定的成绩。复试完毕后试
题、录音录像文件、及复试记录要交到研招办统一保存，至少一年。

4. 2022 年 3 月 26-27 日，网络复试演练，各复试小组组长组织成员和秘
书演练，考生与各专业研究生秘书建立联系，下载相关软件和手机 APP，保持
通讯畅通。

5. 对复试考生的要求：
① 复试考生要保证有手机、笔记本电脑等网络连接设备，有单独空房间，

双机位，不能有其他任何人在房间，摄像头或手机图像清晰，网络连接
畅通；

② 考生实名制，未经通知不得提前进入网络考场，秘书提前 1分钟邀请考
生进入网络腾讯会议室，考生复试完毕后请立刻离开腾讯会议室；

③每名考生只有 20分钟左右的网络面试时间，不能故意拖延或不回答问题；
④不能利用电子工具作弊，一经查证，取消复试资格；
⑤复试结束后，考生尽快离开网络考场，等待学校的进一步通知。
温馨提示：独立空间准备好双机位、复试所用硬件设备充好电、一定要熟悉

腾讯会议 APP、把准考证、身份证等提前准备好、正式开始答题时考生要说明
“开始作答”、答题结束后考生要说明“回答完毕”。

6. 复试成绩计算公式：
网络综合测试总成绩（100分）＝专业测试问答（50 分）+专业素质和能

力（40 分）+综合素质和能力（10 分）

五、总成绩计算与录取
1. 总成绩为初试总成绩与复试成绩加权相加之和。
总成绩＝初始总成绩/5×70%+复试成绩×30%，按总成绩由高到低排序；
复试成绩、总成绩均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 1位小数。
2.录取办法
（1）学术学位学科（专业）：按总成绩由高到低排序录取，按照国家下达

的招生计划录满为止。
（2）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录取按照全日制、非全日制考生统一复试、第



一志愿优先的原则，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分开排队录取。即按照学校公布的植物保
护专业复试分数线，超过分数线者均可参加复试，分别按照国家下达的全日制和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根据总成绩由高到低排队进行录取。

（3）出现总成绩相同者，初试成绩高者优先；初试成绩再相同者，按初试
科目中外语、业务课一成绩由高到低排序。

3.不予录取原则
复试不合格的考生，不予录取。
4. 复试不合格的确认
（1）网络综合测试成绩低于 60分（不含 60分）者，视为不合格。
（2）因疫情原因，开学后三个月内学校对考生进行全面复查，复查不合格

的做退学处理。
（3）开学后三个月内，我校对拟录取学生组织体检，体检未达到《普通高

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 号）的，取消录取资格，做退学
处理。

（4）复试期间发现考生不符合报考规定条件、复试违纪者视为不合格。
（5）复试不合格的考生，学院在复试后及时向考生本人发出复试不合格的

通知，并报研招办备案。
5. 复试专家组成员要严格按照学院的复试标准和办法评分，评分要客观、

公正，真实反映学生的实际水平。各专业复试结束后，在学校规定时间内，将考
生成绩交到学院，汇总后交研招办并由研招办予以公布。

六、调剂工作
1. 调剂工作具体实施参见《沈阳农业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调剂方案》。
2. 调剂复试的考生必须同时满足教育部和我校规定的调剂复试标准。
3. 植物保护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全日制专硕和非全日制专硕）接收调剂

考生。
4. 植物保护学院的专硕调剂规定：第一志愿报考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专业

领域的考生，或报考其他高校和国家级科研单位的植物保护专业、应用化学专业
和应用生物科学专业及其他相关专业考生，优先进入复试。

5. 所有调剂考生（既包括接收外单位调剂考生，也包括接收我校内部调剂
考生）必须通过教育部指定的“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进行。

6. 调剂考生须到国家调剂系统报名，待培养单位发出复试通知后，点击接
受复试通知，校研招办给复试合格的调剂考生发“待录取通知”，考生点击接受
“待录取”。

拟调剂考生可和学院调剂工作负责人谷老师联系，电话：18809857724。
所有复试结果信息均由沈阳农业大学研究生院统一发布。
学院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按照学校要求对复试过程和复试结果进

行指导与审查，学院纪检部门对复试工作进行全面、有效监督，举报电话：
15040356857，左书记（纪委书记）。学校纪检部门电话：024-88487035 转



802。
本方案由植物保护学院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沈阳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2022 年 3月 24日


